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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标准体系研究

王　 伟∗，张国良，赵晋宇，朱　 岩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天津　 ３００１９１

摘要：标准化是解决环境损害“鉴定难”问题的关键措施，更是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走向独立化的重要标志。 农业环境损害鉴定

评估作为起步最早、需求量最大、成长较快的分支，已经具备标准体系的雏形。 通过国内外标准比较与需求分析，提出了标准化

建设的原则和定位，构建了标准体系框架。 研究认为，我国农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标准体系应：（１）以损害受体和技术流程为

纵向横向坐标；（２）围绕损害确认、因果关系判定以及损失评估，以规范农产品、农业环境要素以及生态系统的损害识别、症状

诊断、损害溯源、监测检测方法、损失量化等技术要求为主要内容；（３）是一个由基础标准、技术导则、技术规范、技术指南组成

的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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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高速发展积累的环境问题逐渐暴露，农业环境损害事件呈现高发态势，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

成为威胁农产品安全、耕地健康及农田生态系统的重要诱因，成为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 环境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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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鉴定评估是定分止争、损害赔偿的重要技术环节，对于责任人认定、损害赔偿、纠纷化解、打击环境犯罪等具

有重要意义。 农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标准体系的建立，不仅可以为职能部门开展农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

定、农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工作提供技术抓手，也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农业绿色发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保

驾护航。

１　 国内外标准比较分析

１．１　 典型国家标准概述

１．１．１　 美国

美国与农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有关的技术规范主要有：《自然资源损害评估技术指南》《自然资源损害评

估以及恢复手册》 ［１］、《生态风险评估导则》，以及针对美国五大湖区域的环境损害评估模型（ＮＲＤＡＭ ／ ＧＬＥ）
等。 其中，《生态风险评估导则》提出了风险和损害鉴定评价的流程和主要技术环节：（１）制订计划，根据评价

内容的性质、生态现状和环境要求提出评价的目标和评价重点；（２）风险识别，判断分析可能存在的危害及其

范围；（３）暴露评价和生态影响表征，分析影响因素的特征以及对生态环境各要素的影响程度和范围；（４）结
果表征，对评价过程得出结论。 这些标准规范了土地、农作物、渔业生物、湿地等自然资源损害鉴定评估的技

术方法，内容涉及现场勘察、模型模拟、实验分析等技术；涵盖污染物运移扩散模拟、敏感受体暴露途径和毒性

分析、物理损害结果量化、污染修复与生态恢复方案设计、资源环境损害经济评估等内容［２］，还规定了工作程

序、评估内容、评估范围等。
１．１．２　 欧盟

欧盟委员会制定了《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指令》（以下简称《指令》） ［３—４］，将环境损害概

括为生物多样性损害和场地污染损害，对适用范围、例外规定、责任构成和承担、补救行动的采取、费用的分担

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指令》推荐在评估环境损害和选择适合修复项目时，采用资源等值法（ＲＥＭ），包括初

始评估、损害量化、量化增益、补充和补偿性修复措施、监测和报告等五个阶段。 开展了《指令》框架下资源等

值分析技术在环境损害评估中应用研究，推出了等值分析工具包（Ｔｏｏｌｋｉｔ），提供了应用资源等值的基本步骤、
数据来源以及做出重要分析决策的基本准则［２］。
１．１．３　 日本

日本《环境基本法》中将环境损害分为 ７ 类，即大气、土壤、水质、噪声、震动、地面下沉和恶臭；《公害健康

损害补偿法》确立了公害健康受害补偿制度。 在技术标准中，采用指定地区、指定疾病和暴露期限三个要素

辨别损害受体，根据受损症状的差异确定赔偿标准。 在管理制度方面，由环境省负责环境公害赔偿救济与预

防工作，环境再生保全机构负责大气类公害受害补偿管理。 各都、道、府、县设置了公害认定审查委员会和诊

疗报酬审查委员会，负责公害病及其诊疗补偿标准认定［５—６］。
１．２　 国内标准概述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对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提出了具体要求。 之前，环境

损害司法鉴定已纳入全国司法鉴定统一登记管理，２０１８ 年 ７ 月，登记评审细则正式颁布实施，环境损害司法

鉴定规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作为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司法部、农
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的支持下，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在此背景下，已出台数项技术标准。 主要有：

《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ＧＢ ／ Ｔ ２１６７８），针对渔业水域受外源污染导致天然渔业资源、渔业养

殖生物和渔业生产受损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评估，规定了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７］；《农业环境污染

损害鉴定技术导则》（ＮＹ ／ Ｔ ３０２５），针对农业环境污染事故或突发事件引起的因果关系鉴定和损失评估，规定

了鉴定原则、程序、资料收集、现场调查及损失评估方法；《农业环境损害鉴定调查技术规范》（ＮＹ ／ Ｔ ３６６５），针
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引起的农业生物、农业环境要素及生态系统损害，规定了调查原则、调查范围和调查方

法、调查程序、排除性调查及环境损害调查等技术内容；《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司法鉴定经济损失估算实施规

２６１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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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ＳＦ ／ Ｚ ＪＤ０６０１００１），针对因果关系已确定情形下的经济损失，规定了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引起的农业生物、
农业环境及其他财产损失的估算范围、估算程序、估算方法、误差分析与控制［７—８］；《农业环境污染损害司法鉴

定操作技术规范》（ＳＦ ／ Ｚ ＪＤ０６０６００１），规定了农业环境污染损害司法鉴定的原则、程序、内容及技术要求，适
用于农业环境污染损害事件引起的因果关系鉴定和损失评估；《农作物污染司法鉴定调查技术规范》 （ＳＦ ／ Ｚ
ＪＤ０６０６００２），规定了农作物污染司法鉴定的调查原则、程序、方法、内容及技术要求，适用于工农业生产中污

染物排放引起的农作物污染因果关系鉴定和损失评估。
１．３　 现状与问题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在制定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时，与之配套的环境标准体

系也逐步建立［９］。 与环境损害有关的技术规范多侧重于污染溯源、损害评估［１０］ 和损失计算，精准化程度较

高，但缺乏精细化分类，针对性不强，可能与环境损害事件类型与发生频率有关，也与不同司法体制下事实认

定的差异有关［１１］；国内技术规范尚处于起步阶段［２，６， ８］，导则性质的居多，多规范一些原则、程序、框架性内

容，缺乏总体设计，行业分类还不细致［４］，技术规定的精细化程度不高，无法满足诉讼中日益增长的专业问题

规范化解决［１２—１４］和鉴定中技术差异化［１５］、随意性过大的矛盾，如损害发生后，如何区分污染与气候灾害、病
虫害等致害因素？ 不同受体损害如何计算，误差如何控制等。

２　 标准化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２．１　 解决“标准打架”给使用主体造成混乱的需要

目前，司法部、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正在组织编制环境损害评估相关技术规范，科
研人员根据研究成果提出标准制定需求，标准主管部门觉得有需要就予以立项支持，标准制定随意性大，以致

颁布的标准非常零散，缺乏系统性，仅能满足某类或某些鉴定的需要，特别是未将法律需求融入标准制修订过

程；制修订主体各有侧重，关于损害范围的界定、鉴定评估方法及其使用等既有交叉更有差别，给使用部门和

鉴定人带来极大地混乱与困惑，亟需统一规划、统一部署、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１６—１９］。
２．２　 解决科学研究滞后于鉴定实践的需要

损害的破坏性需要通过技术手段予以识别和认定。 然而鉴定技术需求与科学研究存在较大偏差，科学家

往往针对具有规律性、大众性的问题，开展科学研究，对于非常规性、小众性、突发性技术问题，关注不够。 研

究积累无法满足鉴定技术需求［１７，２０］，也制约了标准化进程。 例如，在一起“胡萝卜畸形与有机肥施用之间是

否存在因果关系”鉴定案例中，通过调查分析，基本可以排除田间管理、病虫害、用药、降雨等因素，锁定与肥

料有关，由于缺乏肥料中的某种物质浓度对胡萝卜畸形的基础数据，缺乏支撑肥料与胡萝卜畸形相关性的研

究积累，没有阈值标准，无法确立因果关系。 由于科学研究没有跟进，污染损害现场诊断、农业生物不同生长

阶段受害程度认定等关键鉴定技术需求，无法列入标准制修订计划，进行整体安排，致使不少鉴定需求因技术

依据缺失而无法开展。
２．３　 解决从业人员经验缺乏，操作能力提升过慢的需要

按照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登记准入相关要求，优先准入的司法鉴定机构和人员是从事环境研究的单位和科

研人员，科研人员长期脱离司法鉴定一线，科研思维固化，鉴定素养缺乏［１７］，科研思维转化为鉴定思维的难度

较大。 长期从事鉴定实务的人员则陷于具体的鉴定业务中，总结提炼不够。 两者所短叠加，致使科研成果与

鉴定业务需求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实务操作能力得不到有效提升。 有针对性的开展鉴定技术研究，推进司法

鉴定技术标准化进程，是提升鉴定能力和业务水平的重要抓手。
２．４　 国内相关研究与实践为标准体系构建提供了基础条件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以来，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中国水产科学院相关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及农

业环境保护机构，开展了大量农业环境损害事件技术调查与基础研究［２１—２９］。 如 １９９０ 年洛阳市五女冢村玉米

受害事故；１９９９ 年大庆热电厂粉煤灰污染农田事故；２００５ 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２０１１ 年蓬莱 １９⁃３ 油田溢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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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等。 ２００６ 年以来，种植业、渔业［２４］、畜牧业、资源环境［２５］、农业经济领域，围绕农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部署

了大量研究与实践工作［２６—２７］，制修订相关技术标准 ２０ 余项，具备在统一规划、统一部署下，承担标准体系构

建和开展标准制修订工作的条件。

３　 标准体系定位与范围

农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标准体系是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覆盖环境污染与生态破

坏引起的损害确认、因果关系鉴定和损失评估鉴定。 农业环境损害涉及环境要素、农业生物的不利改变，以及

上述要素构成的农业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和服务减少，其中农业生物包括种植业生物、畜牧业生物和水生生物，
农业环境要素包括农区大气、农业用水和农田土壤，农业生态系统功能涉及农产品供给、气体调节、气候调节、
涵养水源、土壤保育和生物多样性等。

本标准体系要处理好与农业资源环境标准体系、环境管理标准体系的关系，避免重复，减少交叉［３０］。 对

于修复治理、环境应急等业务性、专业性、执法性的内容，以及与司法鉴定不密切的技术规定和要求，纳入各专

业标准体系。

４　 标准体系构建原则

４．１　 依法构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及诉讼法等法律

要求，做好标准分类、统筹安排、与法律衔接等工作。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等专业法律，与行业业务技术衔接。
４．２　 政府主导

农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标准属于社会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属于国家公共安全、农业安全和环境

安全的范畴。 应当由政府主导［１７］，以政府投入为主，在科研院所、高校、鉴定机构相关科研的基础上，根据标

准化规划和鉴定需求，协商一致，形成标准体系。
４．３　 社会参与

标准化工作属于技术性较强、应用程度较高、利益冲突较大的公益性工作，需要吸收不同层次专家参与，
公开征求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鉴定机构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在标准体系构建与标准制修订中，为
其意见表达提供渠道［３１］。

５　 关键技术问题

５．１　 农业环境损害确认

农业环境损害确认包含农业生物、农业环境要素以及生态系统三类损害确认。 在标准体系上，可以通过

症状诊断、现场调查、污染物限量标准制定［３２］为损害事实认定提供技术依据，具体为：（１）农业生物损害确认：
借助症状诊断识别技术，以及对照区农业生物比对，判断是否存在损害事实。 农作物注重根、茎、叶、花、果等

部位伤斑、畸形，腐烂，叶片颜色、卷曲、干枯等外观特征；禽兽类注重牙齿、蹄脚、毛皮等外观特征、习性变化特

点，重点关注其部位的异常情况、日常的不正常行为以及后代健康情况等；水生生物侧重是否有异常行为、器
官是否畸形等判定技术要点。 （２）农业环境要素损害确认：农田土壤可分为破坏和污染两类。 土壤破坏通过

筛选表征破坏的关键性指标和参考性指标，对每项指标进行损害程度定级建立确认损害的技术要点；土壤污

染参照农用地土壤污染物限量标准，没有标准的，根据对照区情况判断；农业用水按照用水类型，根据相关用

水水质标准、农产品产地环境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综合判定；农区大气损害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农产品产地环境标准综合判定。 （３）生态系统损害确认：农业生物、农业环境各要素

其中一项或几项发生损害，可以通过关键种或优势种分布方式，空间分布区域与损害发生前相比发生显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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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技术要点确认损害。
５．２　 因果关系判定

因果关系判定是确定责任人的重要依据。 在标准设计上，可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调查、监测检测方法等技

术标准，为因果关系判定提供技术依据。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判定因果关系的条件：ａ． 资源发生泄

漏；ｂ． 对关注的自然资源产生损害；ｃ． 存在迁移途径［３３］。 欧盟环境责任指令判定因果关系的条件包括［３３］：ａ．
危险化学品发生泄漏；ｂ． 受体暴露于泄漏的化学品；ｃ． 存在环境迁移途径；ｄ． 泄漏的化学品足以产生危害；ｅ．
危险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３３］。 於方［３３］等认为因果关系判定条件包括时间顺序、污染物同源性、迁移路径合

理性、生物暴露可能性以及损害发生可能性，同时排除其他可能性。 结合国内国外经验，以及农业环境的特殊

性，我们认为，损害受体与致害行为因果关系判定的条件包括：ａ． 农业受体中检测出特征污染物，且含量超出

国家、行业、地方标准中最严限值，或超出对照区含量，或农业受体受到显著伤害；ｂ． 存在向农业受体排放或

者增加特征污染物的可能；ｃ． 无其他相似污染源或致害行为，或相似污染源、致害行为的影响可以排除或忽

略；ｄ． 可以排除自然灾害、病虫害、高背景值等非人为因素的影响。
因果关系判定包括污染源及特征污染物识别、污染途径建立，关联性证明 ３ 个环节：（１）污染源及特征污

染物识别：获取详细全面的资料，通过现场调查技术、农产品及环境样品采集及监测技术，识别潜在污染源，推
断可能产生的特征污染物；（２）污染途径建立：以前期资料及现场调查为基础，分析特征污染物的释放机理，
传输机制，在环境介质中的分布特征，建立污染物从污染源到达受体的途径［３４］；（３）关联性证明：通过同位素

示踪、污染特征比对、场地模拟、实验室研究、模型研究［３５］以及多元统计分析［３６—３７］等同源性分析方法，综合判

断迁移转化过程的合理性［３８—３９］，明确污染源与农用地土壤损害结果关联性［４０］。
５．３　 损失评估

损失评估是确定环境损害责任大小的重要手段，根据受体类型，分为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引起的农产品

损失和资源环境损失。 （１）农产品损失：包括产量损失和质量损失，可采用市场价值法、专家评估法等进行估

算；（２）资源环境损失：包括农田土壤、农区大气以及农业用水等农业资源的修复费用，修复期间损失以及生

态服务功能损失。 以农田土壤环境损失为例，① 可以利用修复技术恢复至基线水平的，应包含修复费用及期

间损失。 在选择修复方法时，本着修复成本较低，易于实施，具有可操作性，避免产生二次污染的原则［４１］，优
先选择植物修复和农艺调控修复措施；② 已受到永久性损害的，以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计，包括农产品供给功

能、气体、气候调节功能、支持服务功能（水源涵养、土壤保育、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功能［４２—４３］；③ 利用现有修

复技术无法对受损土壤环境恢复至基线水平的，除修复费用和期间费用外，还需要考虑修复完成后未恢复基

线水平产生的损失。

６　 标准体系框架

结合研究成果和鉴定需求，以损害确认、因果关系判定和损害评估技术要求为主线，逐步建立以农业生

物、农业环境要素和农业生态系统为对象，涵盖基础标准、技术导则、技术规范、技术指南的标准体系［４４］

（图 １）。 基础标准规定最基本的、通用的技术要求；技术导则对行业鉴定的基本问题做出宏观性规定，如鉴定

类别、鉴定对象、鉴定程序、鉴定方法等；技术规范规定具体鉴定对象、鉴定事项、鉴定方法的技术要求；技术指

南对一些技术不确定性大、尚不成熟但仍需统一技术操作的鉴定方法等作出技术规定。
６．１　 基础标准

基础标准由术语标准、编码标准和鉴定文书编制标准组成。 术语标准主要规定农业环境损害鉴定中常见

的术语［４５］，编码标准主要规定编码对象、编码原则、赋码规则等。 鉴定文书编制标准主要规定司法鉴定意见

书、检验报告的格式要求、编写规范等。
６．２　 技术导则

技术导则包括基线判定、因果关系鉴定、损害评估鉴定和生态破坏鉴定技术导则。 基线判定技术导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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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标准体系框架图

Ｆｉｇ．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ｙｓｔｅｍ

括对照区选取方法、阈值标准选择原则、历史数据获取方法以及专家意见使用条件等内容；因果关系鉴定技术

导则包括因果关系鉴定原则、判定依据以及因果识别方法等内容；损害评估鉴定技术导则包括农业生物、农业

环境及其他财产损失的实物量化和价值量化、误差分析与控制等内容；生态破坏鉴定导则包括鉴定原则、破坏

方式与类型识别、破坏程度等级及判定依据等内容［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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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技术规范

技术规范涉及鉴定流程、症状诊断、鉴定对象、实验检测等。 在鉴定流程上，涵盖鉴定材料收集与审查、现
场调查、样品采集以及现场监测等；症状诊断方面，根据不同污染物对农业生物产生的致害特征，涵盖农作物、
畜禽生物、水生生物不同生长阶段受害症状诊断，包括诊断原则、诊断部位、诊断内容和方法等［４７］；根据受鉴

对象的不同，分为农作物、畜禽作物、水生生物、农田土壤损害鉴定技术规范，内容包括鉴定原则、程序及技术

方法；实验检测方面，涵盖检测方法、质量控制以及数据审查。
６．４　 技术指南

技术指南涉及农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技术指南、耕地破坏鉴定技术指南、外来入侵物种鉴定技术指

南等。 农用地土壤污染责任认定技术指南对责任认定的程序和方法做出统一规定；耕地破坏鉴定技术指南对

农用地土壤破坏鉴定程序，破坏类型识别以及破坏程度判定方法以及判定意见做出统一规定；外来物种入侵

鉴定技术指南对外来物种入侵鉴定程序、鉴定外来物种的技术方法等做出统一说明。
６．５　 污染物限量

污染物限量作为单独序列，规范不同特征污染物在不同农业生物和环境要素中的最高允许限量，目前已

出台的，常用于农产品的污染物限量标准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ＧＢ ２７６２），《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ＧＢ ２７６３），《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植物油料》（ＧＢ １９６４１）等；农用地

土壤污染物限量参考《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ＧＢ １５６１８）以及不同种类农产

品产地环境标准；农业用水污染物限量按照用水类型，参考不同种类农产品产地环境标准以及地表水、地下水

环境质量标准综合确定；农区大气污染物限量参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农产品产地

环境标准综合判定。

７　 实施路径

在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和国务院司法鉴定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下，成立全国司法鉴定标准化专业委员会，设
置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技术标委会。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技术标委会吸纳农业农村、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林业草

原等行业专家组成，成立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标准化工作小组，负责全国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标准的规

划、论证、标准体系建设、标准制修订等工作。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牛坤玉， 於方， 张红振， 齐霁． 自然资源损害评估在美国： 法律、程序以及评估思路．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４， ２４（Ｓ１）： ３４５⁃３４８．

［ ２ ］ 　 张国良， 王伟， 朱岩， 强沥文． 国际环境损害评估法案、技术规范及案例． 北京： 中国环境出版集团， ２０１７： ２２８⁃２３５．

［ ３ ］ 　 王轩． 欧盟《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指令》 ． 国际商法论丛， ２００８， ９（１）： ３９７⁃４２４．

［ ４ ］ 　 窦晶鑫． 农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制度： 美欧经验及启示．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 （１）： ２４⁃２７．

［ ５ ］ 　 曹林杰． 我国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制度研究［Ｄ］． 开封： 河南大学， ２０１９．

［ ６ ］ 　 於方， 刘倩， 齐霁， 田超， 牛坤玉， 张红振． 借他山之石完善我国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与赔偿制度． 环境经济， ２０１３， （１１）： ３８⁃ ４７．

［ ７ ］ 　 吴鹏， 陈婷， 窦晶鑫． 浅析我国农业环境损害赔偿评估鉴定制度．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 ２７（６）： ３⁃６．

［ ８ ］ 　 王伟， 周其文． 基于直接市场法的农业环境污染事故经济损失估算研究． 生态经济， ２０１４， ３０（１）： １５７⁃１６１．

［ ９ ］ 　 应蓉蓉， 林玉锁， 段光明． 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框架研究． 环境保护， ２０１５， ４３（７）： ６０⁃６３．

［１０］ 　 Ｊａｍａｌ Ａ， Ｄｅｌａｖａｒ Ｍ Ａ， Ｎａｄｅｒｉ Ａ， Ｎｏｕｒｉｅｈ Ｎ， Ｍｅｄｉ Ｂ， Ｍａｈｖｉ Ａ Ｈ．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ａ

ｌｅａｄ ａｎｄ ｚｉｎｃ ｓｍｅｌｔ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ｉｎ Ｚａｎｊａｎ， Ｉｒａ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２０１９， ２５（４）： １０１８⁃１０３３．

［１１］ 　 张保生． 事实认定及其在法律推理中的作用． 浙江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 （６）： ２５⁃４２．

［１２］ 　 常国锋， 刘晨霞， 伍杨． 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实践与思考———北京市首例检察机关提起的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实

例分析． 中国检察官， ２０１９， （１２）： ７５⁃７８．

［１３］ 　 庄琳． 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若干思考． 环境保护， ２０１８， ４６（１７）： ３０⁃３４．

［１４］ 　 夏彬． 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之完善［Ｄ］． 武汉： 武汉大学， ２０１８．

［１５〛　 李嘉珣， 曹飞飞， 吴钢． 三种判定落叶阔叶混交林土壤损害基线的方法研究———以吉林省抚松县为例．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９， ３９（ １７）：

７６１　 １ 期 　 　 　 王伟　 等：我国农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标准体系研究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６２１８⁃６２２６．

［１６］ 　 李军幸， 王跃华， 师荣光， 汤晓艳， 徐亚平． 我国农产品产地环境标准体系现状及发展研究． 农产品质量与安全， ２０１７， （６）： ９⁃１２．

［１７］ 　 李金才． 生态农业标准体系与典型模式技术标准研究［Ｄ］．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院， ２００７．

［１８］ 　 於方， 张衍燊， 齐霁， 赵丹， 徐伟攀．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关键技术问题探讨． 中国司法鉴定， ２０１６， （１）： １８⁃２５．

［１９］ 　 孙雪妍．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程序研究［Ｄ］． 重庆： 西南政法大学， ２０１８．

［２０］ 　 杜学文， 蒋莉． 我国环境标准体系的不足与完善．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２０１８， ４１（３）： ６９⁃７２．

［２１］ 　 张国良， 王伟， 强沥文． 农作物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操作实务．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２０１９： ２２⁃４７．

［２２］ 　 曹洪法， 泰勒 Ｏ Ｃ． 二氧化硫剂量与植物急性伤害关系． 生态学报， １９８６， （２）： １１４⁃１１９．

［２３］ 　 戴普学． 农业环境污染事故调查方法与政策分析． 云南农业科技， ２０１６， （５）： ５９⁃６１．

［２４］ 　 雷云雷， 李绪兴， 李应仁， 罗建波， 穆希岩． 中国渔业污染事故调查与鉴定工作现状、问题与对策． 中国渔业质量与标准， ２０１５， ５（６）：

４８⁃５３．

［２５］ 　 Ｎｉｕ Ｌ Ｌ， Ｙａｎｇ Ｆ Ｘ， Ｘｕ Ｃ， Ｙａｎｇ Ｈ Ｙ， Ｌｉｕ Ｗ Ｐ．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 １７６： ５５⁃６２．

［２６］ 　 王伟． 农业环境类司法鉴定的若干问题分析． 中国司法鉴定， ２０１１， （４）： ８７⁃９０， ９４⁃９４．

［２７］ 　 王伟． 农业生态环境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司法鉴定专论．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３⁃３７３．

［２８］ 　 曹洪法． 我国大气污染及其对植物的影响． 生态学报， １９９０， （１）： ７⁃１２．

［２９］ 　 万五星， 夏亚军， 张红星， 王娇， 王效科． 北京远郊区臭氧污染及其对敏感植物叶片的伤害．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３， ３３（４）： １０９８⁃１１０５．

［３０］ 　 刘超， 傅柳松． 试论我国农业环境标准体系建设． 农村生态环境， １９９９， （４）： ５６⁃５８．

［３１］ 　 施志源． 环境标准的现实困境及其制度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１６， （１）： ９５⁃９９．

［３２］ 　 Ｓｈａｏ Ｙ， Ｗａｎｇ Ｊ， Ｃｈｅｎ Ｘ， Ｗｕ Ｙ 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０１４， ４３： ２１３⁃２１６．

［３３］ 　 於方， 张志宏， 孙倩， 张衍燊．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体系的构建． 环境保护， ２０２０， ４８（２４）： １６⁃２１．

［３４］ 　 许榕， 沈靓， 王勋跃， 董雪．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难点探讨． 低碳世界， ２０２１， １１（１）： ５⁃６．

［３５］ 　 陈璋琪， 陈秋兰， 洪小琴， 董冬吟． 大气污染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基线确认方法探讨．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２０１８， ４３（４）： １３６⁃１４０．

［３６］ 　 孙天河， 刘伟， 靳立杰， 于春楠， 江振国， 张攀． 基于多元统计的土壤主要重金属影响因素分析———以济南市平阴县城区及附近区域为

例． 安全与环境学报， ２０２１， ２１（２）： ８３４⁃８４０．

［３７］ 　 杜展鹏， 王明净， 严长安， 高伟． 基于绝对主成分⁃多元线性回归的滇池污染源解析． 环境科学学报， ２０２０， ４０（３）： １１３０⁃１１３７．

［３８］ 　 赵丹， 徐伟攀， 朱文英， 张衍燊， 於方． 土壤地下水环境损害因果关系判定方法及应用． 环境科学研究， ２０１６， ２９（７）： １０５９⁃１０６６．

［３９］ 　 于恩逸， 崔宁， 吴迪， 唐明方， 付晓， 吴钢． 草原生态环境损害因果关系判定路径．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１， ４１（３）： ９４３⁃９４８．

［４０］ 　 唐小晴， 张天柱． 环境损害赔偿之关键前提： 因果关系判定．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２， ２２（８）： １７２⁃１７６．

［４１］ 　 刘洪超， 魏学华， 何广宇． 我国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技术的发展现状及选择策略． 环境与发展， ２０１８， ３０（２）： ８２⁃８２， ８６⁃８６．

［４２］ 　 叶延琼， 章家恩， 秦钟， 李逸勉， 李韵． 佛山市农田生态系统的生态损益．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２， ３２（１４）： ４５９３⁃４６０４．

［４３］ 　 谢高地， 张彩霞， 张雷明， 陈文辉， 李士美． 基于单位面积价值当量因子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方法改进． 自然资源学报， ２０１５， ３０（８）：

１２４３⁃１２５４．

［４４］ 　 王伟． 浅析我国强制性标准的法律化———以农业环境标准为例． 生态经济， ２０１２， （１０）： ３３⁃３８．

［４５］ 　 曹学章， 沈渭寿， 唐晓燕． 建立我国生态环境标准体系的初步构想． 农村生态环境， ２００５， ２１（４）： ７７⁃８０．

［４６］ 　 吴钢， 曹飞飞， 张元勋， 张洪勋， 余志晟， 乔冰， 朱岩， 董仁才， 吴德胜．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业务化技术研究．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６， ３６

（２２）： ７１４６⁃７１５１．

［４７］ 　 李玉浸， 段武德． 农业环境污染事故诊断技术指南．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４⁃１５．

８６１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